
一、信托计划概况一、信托计划概况

1.受托机构：央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产品名称：央企信托·**19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信托规模：不超过5亿元

4.信托期限：2年

5.投资门槛：合格投资者

6.资金用途：信托资金用于投资江苏 CHZC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CHZC”）

发行的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信托资金最终用于偿还发行人归还其或其子公司的金融机

构借款、支付货款，信托资金不得用于股权等投资、房地产、土地整理、两高一剩、国

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

7.信托收益分配：季度付息（每自然季度末 10 号付息，到期还本付息）

二、信托投资标的主要要素二、信托投资标的主要要素

信托要素 内容

信托名称 央企信托·**19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目的
信托募集资金用于向发行人进行永续债权式权益性投资,投资

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委托人 合格投资者。

发行人 江苏CHZC管理有限公司（泰州市级AA+公开发债主体）

信托规模 不超过5亿元（分期募集）

预期收益 100 万元（含）≤认购金额：6.7%/年

信托期限 2年

收益分配 季度付息（每自然季度末10号付息，到期还本付息）

三、募集账户三、募集账户

账户名称：央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账户名称：央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账号：银行账号：955930001810222955930001810222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开户银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备注：备注：****认购认购199199号号****万万

央企信托·**19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推介书



四四、、项目项目亮点亮点

1、泰州市级 AA+公开发债主体融资：发行人是泰州市范围内从事工程施工、国

有资产管理、热力销售和商贸的重要国有平台公司，区域行业地位稳定，持续盈利能力

较强，公司旗下一家 AA+子公司，两家 AA 公开发债主体孙公司，公司实力强。截止 2023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653.33 亿元，负债 406.29 亿元，资产负债率 62.19%，营业收

入 33.66 亿元，净利润 3.83 亿元，为 AA+公开发债主体，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和偿债

能力。

2、区域经济好：泰州市地处江苏中部，是江苏长江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中

心城市之一，是上海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之一。2023 年，泰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6731.66 亿元，在江苏省 13 个城市中位居第九位，同比增长 6.8%，2023 年泰州市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439.7 亿元，2023 年债务率 96.66%，财政自给率 63.04%。

五五、、融资融资人所在地财政及经济情况人所在地财政及经济情况

1、泰州市经济情况

泰州地处江苏中部，是江苏长江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中心城市之一，是上

海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之一。泰州市逐渐形成了以“大健康产业”为标志，构建“1+5+1”

现代产业体系。

2020-2023 年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单位：亿元）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地区生产总值 6,025.26 10.10% 6,401.77 4.40% 6731.66 6.80%

第一产业增加值 318.13 2.80% 334.41 2.10% 344.71 4.10%

第二产业增加值 2,918.59 9.30% 3,158.01 6.00% 3258.62 7.40%

第三产业增加值 2,788.54 11.80% 2,909.35 3.00% 3128.33 6.40%

固定资产投资 - 8.30% - 9.40% 9.4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76.94 18.30% 1,588.40 0.70% 1709.71 7.60%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189.22 29.20% 196.18 4.90%
1344.39
（人民币
亿元）

2.80%

人均 GDP（元） 133,323 10.00% - -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

53,818 9.60% 56,576.00 5.10% 59,604.00 5.4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27,401 11.30% 29,417.00 7.40%

三次产业结构 5.3:48.4:46.3 5.2:49.3:45.5

2021 年-2023 年末江苏省各地市地区生产总值排名情况（单位：亿元）

地区名称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GDP 增长率 GDP 增长率 GDP 增长率

1 苏州市 24,653.37 4.60% 23,958.34 2.00% 23,168.21 9.40%

2 南京市 17,421.40 4.60% 16,907.85 2.10% 16,290.13 7.40%

3 无锡市 15,456.19 6.00% 14,850.82 3.00% 14,122.99 9.10%

4 南通市 11,813.30 5.80% 11,379.60 2.10% 10,946.95 8.70%

5 常州市 10,116.40 6.80% 9,550.06 3.50% 9,037.84 10.00%

6 徐州市 8,900.44 7.10% 8,457.84 3.20% 8,007.44 8.20%

7 扬州市 7,423.26 6.00% 7,104.98 4.30% 6,640.57 7.10%

8 盐城市 7,403.86 5.90% 7,079.78 4.60% 6,603.97 7.66%

9 泰州市 6,731.66 6.80% 6,401.77 4.40% 6,035.20 10.10%

10 镇江市 5,264.07 6.30% 5,017.04 2.90% 4,763.42 9.40%

11 淮安市 5,015.06 7.80% 4,742.42 3.60% 4,503.73 9.70%

12 宿迁市 4,398.07 7.80% 4,111.98 3.60% 3,869.00 10.10%

13 连云港 4,364.00 10.20% 4,005.03 2.40% 3,788.12 9.00%

2023 年泰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731.66 亿元，同比增长 6.8%，增速高于全国 1.6

个、排名江苏省全省第 9；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344.71 亿元，同比增长 4.1%；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3258.62 亿元，同比增长 7.4%；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3128.33 亿

元，同比增长 6.4%。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9.7 亿元。2023 年债务率 96.66%，财

政自给率 63.04%。

六六、、发行人发行人简介简介

1、信托计划发行人-江苏 CHZC 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名称 江苏 CHZC 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泰州市高港区泰高公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 李旻

注册资本 315,4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0-08-13

营业期限 2010-08-13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从事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资产运作；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施工；
土地管理；旅游景点经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03469034208U

本信托计划发行人 CHZC，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公司作为泰州市范围内从事

工程施工、国有资产管理、热力销售和商贸的重要国有企业，在区内地位显著，行业地

位稳定，持续盈利能力较强，未来发展空间大。

发行人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年9月末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流动资产 514.11 506.61 477.18 406.38

非流动资产 139.22 158.33 164.58 159.32

流动负债 180.63 182.63 176.45 107.42

非流动负债 225.65 231.88 228.13 229.75

负债总计 406.29 414.51 404.58 337.17

所有者权益 247.04 250.43 237.19 228.53

总资产 653.33 664.94 641.77 565.70

营业收入 33.66 41.90 48.22 49.65

净利润 3.83 5.60 5.02 5.30

2023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653.33 亿元，其中流动资产 514.11 亿元，非流动资

产 139.22 亿元，负债总计 406.29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 180.63 亿元，非流动负债 225.65

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 62.19%，流动比率 2.85，速冻比率 1.20。营业收入 33.66 亿元，

净利润 3.83 亿元，净利润率 11.37%。

截止 2024 年 3 月，公司债券存续规模 78.60 亿元，共计债券 16 只，其中公募债券

存续规模 27.9 亿元，债券最晚到期时间 2028 年 4 月 17 日，晚于本信托计划。

2023 年 6 月 27 日，中诚信国际资信对 CHZC 主体信用评级登记为 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发行人评级：



发行人子公司 AA+评级



发行人孙公司评级

风险提示：

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

司根据信托计划文件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

背信托计划文件、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

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请投资者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声明：本推介书仅为信托计划的简要说明，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亦不构成任何要

约或承诺，具体内容以信托计划说明书和信托合同为准。投资者在加入本信托计划

前应仔细阅读信托计划说明书和信托合同。


